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中譯，如有不一致請以英文為準）

CPTPP執委會關於新成員加入的決定

執委會決定如下：

任何擬加入 CPTPP 的國家或個別關稅領域，需經所有成員的協調，

相關程序如附件。

----------------------------------------------------------------------------------------

CPTPP入會程序

1. 有意加入經濟體的通知

1.1 鼓勵任何有意加入的經濟體，在提交加入之正式請求前，先與

CPTPP 成員1加強非正式的互動，表達加入意願。

1.2 有意加入的經濟體須通知 CPTPP 的存放國紐西蘭，正式提出啟

動加入 CPTPP 談判之請求。

1.3 存放國儘速確認收到訊息後，將此訊息分送其他 CPTPP 成員。

2. 要求啟動入會程序

1 CPTPP 成員重申維持團結及決策過程中需包含所有成員之重要性，因此尚未在 2019 年完成批准的任何
CPTPP 成員，仍可出席並參與有關新成員入會之相關會議。有關新成員入會的決定，需充分考慮所有成員
所表達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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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國際貿易局中譯，如有不一致請以英文為準）

2.1 當有意加入的經濟體向存放國提出要求後，執委會需在合理期

間內，依據第 27.3 條(決策制定)及第 27.4 條(執委會程序規則)，

決定是否啟動其入會程序。執委會的決定應公開。

2.2 為順利進行執委會及入會工作小組的後續討論，鼓勵有意加入

的經濟體與各締約方進行諮商，以解決各締約方對相關領域的問

題或關切。上述諮商仍不屬於談判的程序。

2.3 一旦執委會決議啟動有意加入經濟體的入會程序，執委會將成

立工作小組(以下簡稱「入會工作小組」)，就有意加入經濟體的

入會案進行談判。

2.4 一旦執委會無法對是否啟動入會程序達成共識，在此過程中，

有意加入的經濟體仍可繼續與締約方進行諮商。執委會將決定是

否為該有意加入的經濟體建立入會工作小組。

3. 入會工作小組

3.1 入會工作小組將由各締約方的政府代表組成。入會工作小組主

席將以共識決方式任命。

3.2 執委會可決定是否就各個有意加入的經濟體的入會工作小組成

立個別或合併為單一的工作小組。入會工作小組可以要求執委會

提供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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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國際貿易局中譯，如有不一致請以英文為準）

3.3 在入會工作小組的首次會議上，有意加入的經濟體應說明到目

前為止所付出的努力，並且要明確指出其需要修改的國內法規，

以履行 CPTPP 義務。

3.4 在入會工作小組首次會議後的 30 日內，有意加入的經濟體須向

入會工作小組提交其市場開放之承諾清單與不符合措施(NCM)

（包含貨品、服務業、金融服務、投資、商務人士短期入境、政

府採購和國營企業）。一旦有意加入的經濟體所提承諾清單被認

為符合項次 5 所列標準(benchmark)，各成員將分別向該有意願加

入的經濟體確認或提交他們對於此市場開放承諾清單的評論。

3.5 有意加入的經濟體透過入會工作小組和雙邊方式(視情況而定)，

進行市場開放承諾之談判，並說明將如何達到標準。

3.6 在完成談判後，入會工作小組將向執委會提出書面報告，說明

有意加入經濟體的權利、義務及條件。該報告將由入會工作小組

以共識決通過。

4. 執委會的通過

4.1 執委會將採共識決通過對於有意加入的經濟體所設立之入會工

作小組權利義務及條件，倘執委會採認該權利義務及條件後，將

邀請該經濟體成為 CPTPP 的締約方，並要求有意加入的經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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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6 個月，或其他成員同意的較長期間內，向存放機構提交入會

書，表明其接受入會的權利義務和條件。

4.2 執委會主席應將執委會決定以正式書面通知給有意加入的經濟

體。

4.3 有意加入的經濟體在完成國內批准程序後，須向存放機構提交

入會議定書，表明已遵循 CPTPP 義務完成相關修法工作。

4.4 各成員對於接受有意加入的經濟體成為 CPTPP 成員時，應在完

成該國內批准程序後通知存放國。

4.5 有意加入的經濟體將在：(a)向存放國提交入會議定書，表明其

接受加入相關權利義務和條件之 60天後；或(b)所有成員以書面

形式通知存放機構已完成各自國內批准程序之 60天後，上述兩

者期間較晚者，成為 CPTPP 成員。倘有一個或多個成員的國內

批准程序出現重大延誤，執委會可進行不同安排。

5. 標準

5.1 有意加入的經濟體必須：

(a) 展現國內法規已符合 CPTPP 所要求之規範；

(b) 提出在貨品、服務業、投資、金融服務業、政府採購、政府

控制事業和商務人士短期進入的高標準市場進入承諾。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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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市場開放承諾必須對各成員具有商業利益，並且在促進

區域內貿易、投資和經濟成長以及促進效率、競爭及發展

的同時，須達到有意加入經濟體與其他成員的雙贏。

5.2 CPTPP原始簽署國在削減貨品關稅及其他關於貨品、服務貿易

與投資等非關稅貿易障礙所提出的全面市場開放承諾的目標，可

作為有意加入經濟體提出市場開放承諾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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